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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政发〔2021〕7 号

此行间距用于调节，行距=28-标题行数*2（磅）

泽州县人民政府
关于对川底乡镇区控规西南片区

调整方案的批复

川底乡人民政府：

你乡《关于申请批复川底乡镇区控规西南片区进行调整的请

示》（川政发〔2021〕6 号）已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《川底乡镇区控规西南片区调整方案》。川底

乡人民政府拟将川底村西北一处可建设用地作为寺河村采煤沉

陷区搬迁安置项目用地，因项目用地与西南片区局部区域的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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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质和路网系统等方面不符，不能满足当下发展的需求。2020

年 11 月 27 日，川底乡人民政府向县政府提出了对川底乡镇区控

规西南片区进行调整的申请，经县政府同意，川底乡人民政府委

托资质单位编制了镇区控规西南片区调整方案，并组织专家和相

关部门进行了评审论证，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完善，原则同意。

二、你乡要与县发展和改革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管理局积极沟通对接，严格按照规划要求，认真组织实施，加

强批后监管，确保各项规划按要求实施到位。

泽州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2 月 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常委会，县政协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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